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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初和硕特蒙古在康 区 的差税体系
＠

李 志 英

［ 摘要 ］ 明 末 清 初 ， 青 海 和 硕 特 蒙 古 间 接控 制 和 经 营 康 区 是建 立 在 差 税 基 础 上 的 。 和 硕 特 蒙 古 将 其 属

民 分 为 减 免 差 税 者 、 拉 德 （ 写， ） 和 米 德 （ 奇， ）
三 类 ， 分別 进行赋 税 征 收 和 劳 役征 派 ， 由 此确 定 康 区 地 方 首

领 、 僧 众 、俗人 百 姓 与 和 硕特 蒙 古 的 关 系 网 络 ， 形 成 了 包括 赋税 和 徭 役两 大 类 的 差 税 体 系 ， 并将 部 分差 税

用 于 格鲁 派寺 院 的 修缮 、 僧 侣 的 日 常 开 支 、 塑 像 等 ， 以 此 为 经 济 纽 带 ， 巩 固 其 与 格鲁 派 的 关 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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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末清初 ， 清朝 中 央政府 由 于忙于稳定和 巩 固 政权 ， 对康 区和 西藏地方主要通过册封 固 始汗及其子

孙来实行 间接统治 ， 和 硕特蒙古得 以控制 和 治理康 区达八十余年 （ １ ６ ４ ０ １ ７ ２ ３
） 。 在这

一过程 中 ，
差税是

和 硕特蒙古控制 和经营康 区 的 主要 目 的 和方式 。 因 而 ， 厘清和硕特蒙古在康 区 的 差税制 度与结构 ， 对于

了 解清初和硕特蒙古在康 区活 动 的 历史脉络尤 为关键 。 但遗憾 的 是 ， 虽
“

以青海地广 ， 令子孙游牧 ， 而 喀

木 、 康输其赋
”

类 的 记载屡 见于清代史籍？
， 但 因 史料零星分散 ， 我们对和 硕特蒙古在康 区 征派差税 的具

体情况 了 解得还相 当 不 足 。 本文拟 用 汉 、 藏 、 满文文献 中 的 零星记载 ， 对和 硕特蒙古在康 区 的 差税制 度

进行初步梳理 ， 并 以史料较多 的 中 甸地 区为例 ， 初步探讨和 硕特蒙古在康 区差税体 系 的 情况 。

一

、 和硕特 蒙古 南征康 区 与 差 税征 派

和 硕特蒙古在康 区 征税始于南征 白 利 期 间 。 １ ６ ３ ７年 ， 固 始汗击败却 图 汗 ， 袭踞水草肥美 的青海之地

后 ，
逐渐将视 角 转入康 区及卫藏 地 区 。 白 利 甲 波 作 为 康 区 最大 的 地方势 力 ，

迅速成 为 固 始

汗南 征 的对象 。 １ ６ ３ ８年 ，
正 当 白 利进攻察雅地方扎西 却 宗寺

？

笔 时 ③
， 固 始汗乘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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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 占 了 白 利 的 大本 营 芒 康①
。 １ ６ ３ ９年 ， 双方大规模开 战 ， 战 争

一直持续到 １ ６ ４ ０年年底 ，
以 白 利 的 惨败而

彻 底结束 。 但直到 １ ６ ４ １年春 ， 固 始 汗才 离开康 区 ？ 。 在此期 间 ， 固 始汗在康 区着手进行 了
一

系 列 的 差税

征 收工作 。 功 德林寺 收藏 的
一份 固 始汗颁发 给达普寺 （ 的 铁券文书 中 ， 明 确 提及 了 和

硕特蒙古对达普寺 的 差税征收规定 ：

以往 旧 有 的 差 役外 ， 不 得 向 达 普 寺 等 新增 差 役 ， 供佛 田 产 ， 不 管 是 否 是 为 黄 帽 ， 任何 寺 院 不

得 向 此 等 寺 院进行破坏 ， 如 果 □ □ （违反 ？
）
心语 ， 丹增 法 王 等 全 部 王 世 袭 严格考 究 ， 故 尔 等 □遵

行 。 铁 龙 年 十
一

月 三 日 写 于 降服魔 军 之 军 营 。

？

谕令落款 时 间 为铁龙年十
一

月 三 日 （ １ ６ ４ ０年 １ ２ 月 ３ 日 ） ， 彼 时正是 固 始汗击败 白 利 ， 准备前往拉萨之

际 。 虽然对于谕令 中 的达普寺具体地理位置学界 尚 存争议？
， 但可 以肯定 的 是 ， 固 始汗在 消灭 白 利土 司

后 ， 在 康 区 、 卫藏 、 后藏 地 区颁布过征 派差 税 的 谕令 ⑤
。 据 另 一些藏 文资料记载 ，

１ ６ ４ ０ １ ６ ４ ２年 间 ， 和 硕

特蒙古 的 征税官 出 现在 昌 都和 拉托交界处 ， 并参与 当 地领土 、 属 民 争夺 ：

期 间 ， 拉托 和 昌 都 之 间 发 生 了 领 地 之 争 ， 蒙 古 收税 官 阿科 毕塔 吉 来 到 了 觉 多 达 （ ｇ
ｖ
ｇｑ 

？

５
＾５

）
⑥

，
之 前有 争 议 的 土 地 落入 了 贼人 之 手 。

⑦

“

索波 差都本波 芍 意为
“

蒙古 的 差税 官
”

， 是蒙 古在 各地征派 差税 的 官 员 。 教

法史在提及 固 始汗征服 白 利 后立 即 记述上述事件 ， 之后又提及 固 始汗再次来到 芒康册封拉托土 司 之事 ，

说 明 这位蒙古差税 官到 觉 多达 的 时 间 应在 固 始汗消 灭 白 利 至 固 始 汗再次来到 芒康期 间 ， 即 １ ６ ４ ０年年底

至 １ ６ ４ ２年 间 ⑧
。 因 此 ， 这位蒙 古差 税官 可能 在 １ ６ ４ ０年年底 至 １ ６ ４ ２年 的 某个 时候来到 了 拉托与 昌 都 的 交

界处进行征税 ， 可 以说这是和硕特蒙古在康 区征税之始 。 固 始汗后 ， 康 区历经达赖 巴 图 尔 台 吉 （ 卩
？

…

ｆ ｆ戒专 ） 、 罕 都 台 吉 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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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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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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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皆 等 多 位蒙古 台 吉 经 营 ， 历 时 八十 余年 。 差 税征 收则 伴随着和 硕特蒙古 的 征 战 ， 扩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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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供佛 田 产 ， 任何官 员 ，
还有

不管是黄 帽 红 帽 ， 不得 向 此 寺 院进行破 坏 ， 如 果 （缺字 ， 违反 ？ ）心语 ， 丹增 法 王等全部 王世袭 严 格 考究 ， 故 尔等 （缺字 ）执行 。 铁龙 年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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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乌 云 毕 力 格 先 生 则 认 为该 寺 在 拉 萨 河 流 域 ， 位 于 今 天 墨 竹工 卡县 的 卡 章 多 地 区 ， 原 为 噶 当 派 寺 院 ， 现 为 格 鲁派 寺 院 ， 为 功 德林 的 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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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康 区大部地 区 ，
至康熙五十 八年 （ １ ７ １ ９

） ， 征税范 围 已 经扩大至理塘 、 巴塘 、 柴达木 、 延达木 （ 中 甸 ） 、散达

木 （ 中 甸 ） 、 喀木等处 ①
， 包 括 ： 玉树通天河流 域 的 达木 、 霍 尔 三十九族部 分地 区 、 囊谦 、 类 乌 齐 、 昌 都 、 芒

康 、 德格 、 白 玉 、 邓柯 、 巴 塘 、 理塘 、 中 甸 及打箭炉 部分地 区 ？ 。

二
、 差 税体 系 与 结构 以 中 甸 地 区 为 例

从征税对象来 看 ， 和 硕 特蒙古将其治 下 的 康 区 属 民 分为三类 。 第
一

类为无须征 收或减免差税者 。

这类人在 藏语或蒙 古语 中 没有特定 的 称谓 ，
主要包括和 硕特蒙古 治 下 的 康 区地方首领和 庄 园 主等 。

一

般而 言 ， 这些地方首领 、 庄 园 主或 在和 硕特南征康 区期 间 立有 功业 ， 或通过姻亲关 系 与和 硕特蒙古建立

了 关 系 ， 或 为世袭贵族 。 以 中 甸 为例 ，

一份独克 宗 ③签发 的 公约 中 提到和 硕特蒙古控制 中

甸 地 区期 间免 除差役 的 情况 ：

不 仅 第 巴 桑 杰 家 因 效 力 有 声 誉 而 受 到 嘉 奖 ， 享 受 特 殊 待 遇 。 其 它 各 部

及世 袭 首领 权贵 皆 在 亲 王 君 臣 驻 扎 此 地 之 时 ， 给 予 了 盖有 红 色 、 黑 色 印 章 的 执 照 。 在 小 顿 珠

（ 气
３

Ｔｆ考勺 时 ， 因 恰 蕞诺布 （ 尽 ） （供 职 ）效 力 有 功 ， 免 除 了 扎 西 桑布 嘉 家 （
ｑ 匀

＇

￥
＇ ……

ｑ ｇ ｓ却 ５＾
） 的 差 马 役 。 索 南 桑 家 （ 因 为 是 秘 书 班 吉 （ 的 房 东 ， 免 除

了 其 差 马 役 。 龙 年 （ １ ６ ７ ６
） ， 因 再 次 请 求 ， 免 除 其 铜 铁 差 税 。 达杰 家 因 其 女嫁 给拔

希 而 免 除
一

切 力 役 ， 从 亲 王 君 臣 返 回 后 开 始 执行 。 阿 日 家 （
网今吓

劣＾
） ， 在 亲 王 驻 留 时 ， 除颁 赐

的 文 书 外 ， 并 没 有 免 除 力 役 ， 但 在 火 蛇 年 （ １ ６ ７ ７
） ， 宗 官 勒 扎 之 时 ， 因 与 沃 仲 发 生 口 角 ， 到 王爷殿

下 跟 前 申 诉 ， 免 除 了 其
一

切 力 役 。
？

第 巴 桑杰家是 当 地有 名 望 的 桑杰衮 家族 。 从一些零散 的 藏文材料看 ， 该家族在 中

甸 地 区 从事 一些 贸 易 中 介活 动 ⑤
。 １ ６ ７ ３年 ，

达赖 洪 台 吉前往康 区征讨罕 都 纷 期 间 ， 桑杰父子 曾

将 中 甸 的 户 口 和 赋税情况 呈报给 了 达赖洪 台 吉 ， 故桑杰 家族从和 硕特蒙古处得到 了 一份减免差税 的 执

照 ， 其 中 记载 了 桑杰 衮之子丹松 被嘉 许减轻差徭等特权之事 。
？ １ ６ ７ ４年 ， 桑杰 家 因 在嘉 夏寺

之乱 中保护 宗堆康 （ Ｐ勺和 仲 （ ￥勺两位 宗官有功 ， 再次受到扎 什 巴 图 尔 台 吉重视 ， 允 许其家族佐理甘丹

颇 章 地方政府 委 派 的 协本 ， 参与 中 甸 地方管 理事 务 。
⑦ １ ６ ７ ９年 ， 在 修建 松赞林寺

时 ， 丹松全力 协助 ， 并成 为和 硕特蒙古和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府 的 第 巴
，
主要 负 责征 派差役 、 管理地方事

① 《 和顿诚 亲 王 胤祉等 奏 为 办 理 军 务折 》 ， 康 熙 五 十 八 年 正 月 初三 日
， 载 中 国 第 历史 档 案馆 编 ： 《 康 熙 朝 满 文 朱 批 奏折全译 》

［ Ｚ ］ ， 北京 ： 中 国 社会科学 出 版社 ，
１ ９ ９ ６年 ， 第 １ ３ ５ １页 。 文载道 ： 理 塘 、 巴 塘 、 柴达木 、 延达木 、 散达木 、 喀木等处 ， 既 然具 系青 海 台 吉 所属 征

诸 申 ， 行文西 宁 都 统延信等 。 此处 的诸 申 为满 文 的
ｊ

ｕ ｓ ｅ ｎ
，
意为奴 仆 ， 亦 指 属 民 ， 具体研究可参 看杜家冀 ： 《 清代 满族

“

诸 申
”

问 题 》

② 关 于 和顿 特 在 康 区 的 征 战 和扩 张 情 况请 参 看 赵 心 愚 ： 《 和顿特部 南 征 康 区及 其对 川 滇 边 藏 区 的 影 响 》 ［
Ｊ

］ ， 《 云 南 民族 学 院 学

报 》 （哲 学社会科 学 版 ） ２ ０ ０ ２年第 ３期
；
赵心 愚 ： 《 清 初康 区 的政 治军 事格 局 与世 纪之交 的

“

西炉 之役
”

》 ［
Ｊ

］ ， 《 中 国 藏学 ＞ ２ ０ １ ７年第 １期
；
赵

心 愚 ： 《 打箭 炉
“

查勘地界
”

与清朝对康 区东部政策 的调 整 》 ［
Ｊ

］ ，
载 《 中 央 民族大学学报 ＞ ２ ０ １ ７年第 ３期

；
李志英 ： 《 明末清初蒙古入康 与康

区政治格 局 演变 ： 基于满文和藏 文材料 的分析与研究 》 ［
Ｄ

］ ， 四 川 大学博士论文 ，

２ ０ １ ８年 。

（Ｄ 今云南香 格里拉县之 中 心镇 ， 该 区域是和硕特蒙古控制 中 甸 时期 的 中 心 区域 。

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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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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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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劣ｙ 气 尽气

？

裒
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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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

气 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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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
？

耷ｙ 气 气
茚

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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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

⑤
？

气

？

茚
？

！
巩

？

甶
３

？

劣ｙ 气 尽气

？

裒
｜

⑥ 写

．

印
．

茬 印 印 ｇ ｗ
恧 ｇ ｓ

ｑｆｆ ７ 气
｜

；
迪庆 藏族 自 治州 志 地方志 编 纂 委 员

会编 ： 《 迪庆藏族 自 治州 志 》 ） ［
Ｚ

］ （上册 ） ， 昆 明 ： 云 南 民族 出 版社 ，

２ ０ ０ ３年 ， 第 ６ ８  ６ ９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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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 ， 其家族此 后
一直享有减免赋税等特权 。

？此外 ， 享有减免差役 的 家族有扎西桑布嘉家 、 索南桑家 、达

杰家及阿 日 家 。 这些家族或效 力 蒙古有功 ， 或是蒙古官 员 的 房东或姻亲 ， 因 而享有特殊 的 赋税和徭役减

免待遇 。 由 此看来 ，
差税减免是 中 甸地 区效 力 于蒙古之地方头人及有 名 望家族享有 的 特权 ， 并且每

一家

减免 情况 都有 赋税记录簿 ， 予 以 注 明 减免理 由 、 减免数额等 ， 并颁发执照 为凭 。 执照 书 写有其 固 定 的 格

式 ， 以 １ ７ ０ ８年独克 宗 的 策 旺洛勒 （
宝 得到 的

一份差税减免执照 为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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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译文③
：

巴 图 尔 台 吉 颁 给策 旺洛 勒 的 执 照

治 下 所 属 所有 辖 区 ， 所 属 之建塘地 区 居 住 之神 户 、 官 户 、 宗 堆 、 庄 园 头人 、 管 理人 员 、 因 公 派

遣之 文 武 办 事 员 、 头 人 、伙 头 、老 民 及全体 强 弱 僧 众 知 照 ：

独 克 宗 属 卡 策 旺洛 勒 之居 增 策仁 之 头 粮税 五 藏 斗 、 阿 穹 索 南之 头 粮税八藏 斗 十 三 藏升 ， 在

最 初 大 军 进 驻 时 ， 虽 给 予 了 减 免 执 照 ， 但 后 来 因 征 收 单位 （ 田 赋 底 薄 上 ） 没有 注 明 为 由 （ 仍 照 旧

征 收 ） 。 自 今年 始 ，
上述 头 粮 税 予 以 免 除 。 他 们 现在 所持 的 田 地 、 男 女 仆 人 、 草 场 、 荒 地 等 不 得

抢夺 、 滋 生 事 端 ， 不 得增 加新税 ， 维 持稳 定 ， 以 此执 照 为 凭 。

土 鼠 年 （ １ ７ ０ ８
） 于 能 曲 签发 （ 章 ）

执照 由 发文者 、 接 收者 、 公文种类 、 事 由 及签发 时 间 、 地 点 以 及 印 章几部分构 成 ， 且征税机构
一般 以

执照 或者 田 赋底簿 的 说 明 为标准 ， 对这些家族给予适 当 的 赋税和徭役减免 。 本文所举例 子主要说 明 和

硕特蒙古在治理康 区 时各种免 除差税 的 情况是
“

特例
”

， 以 此推之则 非特例 情形下 ， 和硕特蒙古在康 区 征

收赋税情况 的 普遍存在 。

第二类 为
“

拉德
”

（
＾＠ ） 。 拉德直译为

“

神 户
”

， 实 为寺 院属 户 。 狭义而言 ， 其为 和硕特蒙古给予格鲁

派寺 院 的 土地和 属 民 ？
。 广义而言 ， 拉德 为 吐蕃括 户 的 延续 ， 是寺 院或宗教首领 占有 的 属 民 。 他们依 附

于 宗教首领或寺 院 ， 世代 为其提供供养和差役 ， 不受俗官管辖 ， 只对其所属 寺 院或 宗教首领 负 责 ， 无须 向

②
？

气

？

茚
？

！
巩

？

甶
３

？

劣ｆ
？

裒

③ 译文 由 笔 者翻译 。

④ 康定 民族 师专编 写组编 纂 ： 《 甘孜藏族 自 治 州 民族志 》 ［
Ｍ

］ ， 北京 ： 当 代 中 国 出 版社 ，

１ ９ ９ ４年 ， 第 ２ ８页



清初和 硕特蒙古在康 区 的 差税体 系 ？７ １
？

蒙古支应税 收和 差役 ①
， 年羹尧称这部分属 民 为

“

喇 嘛佃 户
”

？
。

一些文献又称这些 属 民 为
“

曲 德

￥ ） ， 可译 为
“

供 户
”

。 但现在 尚 不 能 确 定二者是否是完 全等 同 的 关 系 。 是故 ， 寺 院作 为
一个特殊 的 征派

差税 主体 存在 于蒙 古所控制 的 康 区 。 以 中 甸 地 区 为 例 ， 被迫改宗 的 三大 噶 举派 寺 院 ③及新建 的 格鲁派

松赞林寺 的 征 派差 税情况各不相 同 。 红坡寺和德钦寺 因 卷入嘉夏寺之乱被迫改宗格鲁后 ， 由 理塘寺 派

执事僧轮流管理 ， 两寺 的 所有粮赋仍按 照原 比例征收 ， 其所有税收和徭役征派 主要 由 理塘寺 负 责 。 １ ６ ７ ９

年 噶 丹松赞林寺建立后 ， 格鲁派 为大 力 发展其势 力 ， 给予松赞林寺许 多特权 ， 包括赋税征收及 贸 易等特

权 。 １ ７ ０ ８年 ， 签发于青海 的 公文 中就 明 确规定 了 松赞林寺 的 差役征 派 ：

土 羊 年 （ １ ６ ７ ９
） ， 兴建 了 自 己 的 密 宗 院 噶 丹松 赞林大 寺 。 承 蒙大 德 怙佑 ， （赐 予 ） 僧 源 、 财 产 、

土 地 、 善 事 基金 及 寺 院 庄 园 。 每年 由 宗 政府发 放 口 粮及 器具 。 为 茶 津 到 各地 经 商 的 商 人 无 须

缴 纳 各 种 税 收 ， 管 理 人 也 无 须 缴 纳 松 甲 （ １＾旬 等 ， 大 小 开 支
一

律 不 断 。 在 彼地 米 、 酥 油 、 青 稞

等 放 贷公文 切 结 ， 今 后 可 照 旧 执行 。
？

从上述文献来 看 ， 松赞林寺 作 为 征税 的 主 体 ， 不仅有征 派差 税 的 权利 ， 亦可免 除发放茶津 ？等商业

税 。 另
一份 由 俄居 巴 图 尔 台 吉 （

商
？細 ？

号
３

？

妒
？

戒专 ） 、 噶丹额 尔 德尼 济农 （ 气＾＃
？

和兮ｇ

？

写巧
５
〇及达赖

洪 台 吉 （ 茂专 ） 同 年转 发 的 文告 中 亦重 申 了 松赞林寺 上述特权 ， 并规定松赞林寺 周 围 的 尼 宗护

区 等地 区 内 无税 。
⑥尼 宗位于松赞林路下坡处 ， 由

“

尼 宗等
”

？不难看 出
，
当 时免税 的 地

区不 只 是尼 宗 ， 应该包括松赞林寺 周 围 的 其他村庄和 属 民 ， 这部分属 民 即
“

拉德
”

或
“

曲 德
”

， 仅 向 所属 寺

院提供供养和 差役 ， 无须 向 和 硕特蒙古提供差税 ， 但差税依 旧 十分沉重 ：

（松 赞 林 寺 ） 尼 巴 嘉 玛 瓦 罗 桑 饶 杰 皆 等 执 事 僧 的 薪 俸 、 日 常 开

支 、修供仪 轨 、 酬 补 仪轨 、禳 灾仪 轨 等 费 用 ， 则 由 三 百 户 属 民承担 。 他 们 支 应 差 徭 ， 缴 纳 捐 税 ， 提

供 额 外 的 茶饭 等 ， 作 为 教 法 永久住世 的 公积 基金 。
⑧

松赞林寺 周 围 的 三百属 民 ， 即 拉德或 曲 德 。 他们无须 向 蒙古 、 地方首领额外缴纳 税 收和 支应劳役 ，

但他 们 不 但要支付执事僧 的 薪俸 、 日 常开支 、 各类仪轨所需 的 费 用 ，
还需要支应差役 ， 缴纳 捐 税 ， 提供额

①陈 庆英 ： 《 雪 域 圣僧 帝 师 八 思 巴 传 》 ［
Ｍ

］ ， 北京 ： 中 国 藏学 出 版社 ，

２ ０ ０ ２年 ， 第 ９ ８页
；
陈庆英 ： 《 夏 鲁 的 元朝 帝师 法 旨 》 ［

Ａ
］ ， 载

《 陈 庆英 藏 学论文 集 》 ［
Ｃ

］ ， 中 国 藏 学 出 版社 ，

２ ０ ０ ８年 ， 第 ３ ８ ６  ３ ８ ８页
； 更 周 吉 ： 《 元 朝 在 西 藏 的 括 户 研 究 》 （藏 文 ） ， 中 央 民 族大 学顿士论

文 ，

２ ０ ０ ９年 ， 第 ４ ４ ４ ５页
；
杨 思 远 ： 《 元初对藏族 的 括 户及 其经 济 意义 》 ［

Ｊ
］ ， 《 河北 师 范大 学学 报 ＞ ２ ０ １ ８年第 ２期

； 尕藏三知 ： 《 吐蕃 时期 的

赋税制 度 》 ［
Ｄ

］ ，
西北 民 族大学顿士论文 ，

２ ０ ２ ０年 。

② 季永海等 ： 《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 》 ［
Ｚ

］ ，
天津 ： 天津古籍 出 版社 ，

１ ９ ９ ５年 ， 第 ２ ８ ５页 。

？ 三 大 噶举 派寺 院为 德 钦寺 、 红坡 寺 、 奔子栏 大雁湖 寺 。 德钦 寺 在今 天云 南德 钦县升平镇阿墩子社 区 ， 原 属 噶 玛 噶举派 寺 院 ， 原 名

觉 寺 兴建 于 １ ５ ０ ９年
，

１ ６ ７ ４年 被 迫 改 宗 格 鲁 派后更名 为 噶丹 德钦林寺
？

— 負幻 ，
简称 德 钦寺

；

红坡 寺 （ 皆汾 ， 原属 噶

玛 噶举派 寺 院
， 原 名 为 霍 尔衮 巴 彭杰林 和 ） ，

改 宗格 鲁 派后更名 为红 坡 噶丹 羊八 井寺 （ 皆 鬥 ） ；
奔子栏 大

雁 湖 寺 ， 在 今 德 钦县奔子 栏镇书公村 ， 原属 噶 玛 噶 举派 寺 院 ， 兴建于 １ ５ ７ ４年 左右 ， 原 名 蚌让 冲 冲措 岗 （ 妒 意为仙 鹤湖 畔

之寺 院 ， 改宗格鲁 派后更名 为 噶 丹东竹林 气
５

Ｔｆ＃ ） 。 参看 ： ｆ 今 茚
｜

出气

．

气 气

．

４
．

戔
气 气

芎
．

＆
｜

２ ０ ０ ３

年
，
第 １ ３ ２ ３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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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 茶 津是指 寺 院 以 茶 津 为 名 ， 到 各 地发放盐 、 茶等 ， 实行不等价交换 ，
以 此换取粮 食 、 油脂等 贸 易行为 。 参 看 ： 《 云南 历 史档 案 资料

汇编 》 ，
云南 民族 出 版社

，

２ ０ ０ ３年
，
第 １ ８ ９页 。

⑥
？

气

？

高
？

！
巩

？

氏
３

？

劣ｆ
？

裒
｜

？ 藏文原文 为 ： 今 气

．

§
５

．

外
印

．

同 ［

印 ……

［ 译文 ： 尼 宗等 护 教 区 内 等地 区无税 ］ 参看 ：

⑧ 阿旺洛桑 嘉措著 ， 马连龙 、 马林等译 ： 《 五世达赖 喇 嘛传 》 （下 ） ［
Ｍ

］ ， 中 国 藏学 出 版社 ，

２ ０ ０ ６年 ， 第 ２ ９ ７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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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的 茶饭等 。

第三类是与拉德相对 的 俗人 民 户 ， 称为
“

米德
”

（ 奇
．

夸 ） ，

一些文献将其细 分 为本德 （ 气
取＾ ） 、 差德 （ ｐ

ａｒ
．

＿ ） 或 雄德 ①
。 本德 意 为 土 司 、 头 人 的 属 民 ， 差 德或 雄德则 指 的 是 留 驻 于 康 区 和 硕 特上层 的 属

民 ，
二者合称 为米 德 ， 意为

“

民 户
”

。 实 际上 ， 拉德和 米德 的 区分是元朝藏族地 区差税 体制 的 延续 。 米德

不仅要 向 自 己 的 土 司 或头人等地方世俗首领缴纳差税 ，
还要 向 和 硕特蒙古缴纳赋税 ， 提供差役 。 上述三

大不 同 的 征税 团 体 的 税 收包含赋税和徭役两类 ， 这也是和 硕特蒙古税收体 系 的 主要分类 ， 年羹尧称其为
“

添 巴
”

：

（番人 ） 自 明 季 以 来 ， 失 于 抚驭 ， 或 为 喇 嘛佃 户 ， 或 纳 西 海添 巴
， 役属 有年 ， 括 不 为 恃 ，

卫 所 镇

营 ， 不 能 过 问 。 西 海之牛 羊 驴 马 ， 取之 于番 ； 麦 豆 青稞 ， 取 之 于番 ； 力 役征 调 ， 取 之 于番 。
？

所谓 的
“

添 巴
”

从上下文来看 ， 是指
“

番人
”

向 青 海和 硕特蒙古所缴纳 的 差 税 ， 包括牛 、 羊 、 马 、 驴等牲

畜 以 及麦 、 豆 、 青稞等粮食作物等赋税和 力 役两部分 。 从征税对象而言 ， 这是米德 的 差税义务 。 但是拉

德也 同 样需要交纳赋税和提供乌拉服务 ， 只 是无须 向 蒙古服务而 已 。 为更进
一步 区分税和 差 ， 下文 即 以

米德为 主体 ， 详述这两类收税分类情况及范 围 。

第一 ， 赋税部分 。 主要是包括头粮税 （ 亩吓 尽气 ） 、 酥 油 税 （
＊＾

） 、 宗税 （ ＾＾
［

３叫及纳银税 （ 气＾
＾

［

３叫等实

物或 货 币 税 收 。

一份西藏地方政府颁发给桑杰土 司 的 执照 中 ， 和 硕特蒙古将科 巴 阿奴雪地方 的 赋税全

部赐予桑杰土 司 ， 其赋税种类包括 ：

将 科 巴 阿 奴 雪 （ 戸
＇

ｗ网３１＾ ） 地 方 的 纳 银九钱 七 厘 八 分 、 头 粮税 五 藏 克 、 酥 油 五 秤 、 宗 官

税 四 钱 四 分 等 予 以 免 除 ， 其佘 照 旧 支 应 ； 又 将其 新 垦 唐 布 之 地 应 需 支 应 税 银 十 二 钱

赐 予 桑杰 ？
。

其 中 ， 头粮税 （ 亩 来源于原有 田 产 ， 是 和 硕特蒙古重要 的 税源之
一

。 在其颁发给 中 甸

地 区 的 执 照 中 ， 多次提到 了 关于 田 地税征收 的 情况 。

一份 １ ６ ９ １年 巴 图 尔 台 吉从拉萨 发 出 的 文告 中 提到

桑杰 土 司 应缴纳 的 田 地新税 为三藏 克 十 藏 升整 ④
； 另
一

份 １ ７ １ ３年 的 文献 则 提到 减免桑杰土 司 之子 田 地赋税 的 情况 ⑤
。 其 中 记载 ， 桑杰 家 除原有 田 产 需要缴纳

税 收外 ， 新垦土地也需 要上税 。

一份 １ ７ １ ０年扎什 巴 图 尔 台 吉颁给桑杰之子 的 执照 中 就 曾 提到 他在
一个

名 叫 曲 喀 （ 在 中 甸 县南郊 ）地方新垦土地 的 税 收情况 ？
。 田 税 以 货 币 的 形式予 以 支付或 以 实物

的 形式征 收 。 实 物征收可能是麦子或其他作物 ， 如 整个 中 甸 地 区每年需要上缴
“

麦二三千 石
”

？
。 宗官

税是一种 以 货 币 支 付 的 税 收形式 ，
主要是指 给甘丹颇章地方政府派 出 的 宗本之税 收 。 没有更多 的 材料

说 明 纳 银应该包括
一些 什 么 ， 但可能是 用 货 币 支付 的 所有税 收 的 总 称 （ 除宗官税外 ） 。 １ ７ ２ ３年 ， 云南 总 督

高其倬在 奏折 中 记载整个云 南 中 甸 地 区每年需 向 和 硕特蒙古
“

纳 银一千三百两
”

⑧
。 但这一数 目 不是

固 定 不变 的 ， 其会随着 宗官交替 、 蒙古在康 区 实 际 掌权者 的 变 化而变化 。 此外是各种 实物 征收 ， 例 如 文

①康定 民族 师专编 写组编 纂 ： 《 甘孜藏族 自 治 州 民族志 》 ， 第 ２ ８页 。

② 《 条 陈 西海善后事宜折 》 ，
雍正二 年五 月 十 日

，
季永海等 ： 《 年羹尧满 汉奏折译编 》 ，

１ ９ ９ ５年
，
第 ２ ８ ５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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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 台 北故 宫博物 院藏 ： 《 奏报 云南 中 甸 情 形并提督郝 玉麟 带兵前往 驻扎 》 ，
雍正 元年 十二 月 二 十 日

，
编 号 ： ０ ０ ９ ３ ５ ０ 。 又参看 ： 《 宫 中

档雍正朝 奏折 》 第 ０ ２辑 ， 第 １ ８ ４页
； 《 硃批 谕 旨 》 第 １ ４函 ０ ３册 。

⑧ 同 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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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提 到 的 酥 油 是很常 见 的
一种 实物 税 收 。 另 外 ，

还有地方 出 产 的 各种 土特产 ， 如 云 南 中 甸 地 区所产之
“

铅子 、 竹箭 、 弓 面 、鞍板 、 鸟 枪壳 子 皆 为军器所需
”

①
， 也 作 为 税 收上缴 至蒙 古军营 。

一份 １ ７ １ ７年 的 公告

还提到 了 在这一 区域征收牛羊税 的 情况 ：

牛 羊 等 税 收 原 本 没有 ， 后 来 ， 恰 蕞根据 没 有 牛 羊 税 等 情 况 ， 从所 属 各 部 至征 税 （ 独 克 宗 ） 中

心
， 皆 需 要 征 收 牛 羊 税 。 从 现在 （ 开 始 ） 按 照 木 虎 年 的 制 度 ， 除所 属 各 部 征 收 牛 羊 税 外 ， （ 独 克

宗 ） 中 心 不 再征 收 。
②

从这一公告可 以 看 出
， 在 １ ６ ７ ４年扎 什 巴 图 尔 台 吉征服该 区域时 ，

已 制 定 了
一

套征税制 度 。 这
一税 收

制 度在后来 的 治理过程 中 不 断加 以 完 善 ， 如 增加牛羊税便是其 中 的
一例 。

第二 ， 属 于 力 役或 者徭役性 的 差 役部 分 。 在藏语 中 称 为
“

岗 卓 苟 ） ，
包括 力 役和 畜役两部分 ，

又称 乌 拉 从一些零星 的 官 契 以 及满文档 案来看 ， 乌 拉制 度是 当 时蒙古在 以 中 甸 为 主 的 康 区 以

及青 海地 区施 行 的 主要徭役制 度 。 这
一时期 ， 乌 拉制 度 主要是服务 经商往来 、 宗官到 任等需求 ， 另 外还

要为寺 院 、 蒙藏官 员 提供额外 的 劳役 。 木虎年 （ １ ６ ７ ４
）扎什 巴 图 尔 台 吉控制 中 甸期 间 ， 中 甸 的 统治 中 心独

克 宗有 ４ ０户 属 民 需要 向 蒙古及西藏甘丹颇 章地方政府提供乌 拉 ？
。 但是 随着 外来 官 员 、 商 人及投靠者

的逐渐增 多 ， 乌 拉成为最沉重 的 劳役 负 担 ， 因 此独克 宗多次提 出 要求共 同 分担劳役 。

一份 １ ７ ０ ９年签发于

青海湖 盖有红色蒙古 印 章 的 公文 中 就提到 了 独克宗 的 乌拉情况 ：

独 克 宗 属 民 与 別 的 属 民 不 同 ， 随着 中 心 外 来者 的 增 加 ， 乌 拉 十分 沉 重 ， 包括 历任 宗 官 、 其 家

奴 （ 朗 生 ） 、 商 人 、 外 来投 靠 者 等 （ 都 需 要 我 们 支 差 ） 。 毫 无 缘 由 地
一

再请 求免 除 马 差 、 力 役 等 先

后 种 种 原 因 ， 致使人 们 不 能 承 受 ， 支 差 （ 户 数 ） 减 少 ④
。

从这一公文可 以 看 出 以 下几 点 ：

一是独克 宗作为和 硕特蒙古在 中 甸 经营 的 中 心 区域 ， 由 于官 员 、 商

人 以及外来投靠 商人往来频繁 ， 需要支应 的 差役非常 多 。
二是乌 拉 的 主要服务对象是派遣来 的 宗堆 （ 即

宗本 ）及其家奴 、 往来 的 商人和 外来投靠者 ， 尤其是为蒙 古和西藏地 区 商旅提供乌 拉驿站服务 。 康熙 四

十 二年 （ １ ７ ０ ３
） 理藩 院 给第 巴 桑杰 嘉 措 的 谕 旨 中 提及打箭炉等地方将不再 为蒙 古及西藏 往来 商贾提供

“

口 粮 ， 驮畜
”

等乌 拉服务 ？
， 亦反 映 出 康 区 属 民 为蒙古 商贾提供乌 拉 的 情况 。 另

一份 １ ７ １ ５年 中 甸 独克 宗

签发 的 公 约 中 ， 提到 了 中 甸 地 区需要支应 的 ７项差役 ， 包括 ： 铜铁差役 （
曰 、 马 差役 （ 亏

…… ＇

这叫 、 野 外差役 （ 明１ ） 、送信差役 （ 「叹， ） 、 门 户 差役 （Ｗ
５

］

） 、 背夫差役 （ 茂 下水差役 （ 考＾ ）
？

， 这

些差役往往需要大量 的 畜力 及人力 。

由 此可 以 看 出
， 和 硕特蒙古控制 康 区期 间 ， 其将差税对象分为减免差税 的 地方首领和 庄 园 主及其拉

德和米德 ， 这三者 的 差税 主要包括赋税和 乌 拉 。 此外 ， 这三者构成 了 和硕特蒙古控制 和 经营康 区 的重要

社会支柱 。

① 台 北故 宫博物 院藏 ： 《 奏报 云南 中 甸 情 形并提督郝 玉麟 带兵前往 驻扎 》 ，
雍正 元年 十二 月 二 十 日

，
编 号 ： ０ ０ ９ ３ ５ ０ 。 又参看 ： 《 宮 中

档雍正朝 奏折 》 第 ０ ２辑 ， 第 １ ８ ４页
； 《 硃批 渝 旨 》 第 １ ４函 ０ ３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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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 差税 的 用 途

和 硕 特蒙 古所征 派 的 差税 主要有两个 用 途 ：

一是作 为青海蒙古部落和 驻在康 区 蒙古官 员 的 日 常开

销 ；

二是作 为布施 ， 用 于格鲁 派寺 院 的 修缮 、 僧侣 日 常开 销等 。 和 硕特蒙古与格鲁派 寺 院也 由 此形成 了

密不 可分 的 经济依赖关 系 ， 可 以说税 收和 差役是和 硕特蒙古与格鲁派重要 的 经济纽带 。 年羹尧 曾 总 结

说 ：

“

西 海之牛羊驴 马 ， 取之于 番 ； 麦豆青稞 ， 取之于 番 ； 力 役征调 ， 取之于 番
”

①
， 虽有些夸大 ， 但从 中 可 以

看 出 包括康 区 在 内 的 广 大藏族地 区差税对青海和 硕特蒙古 的 重要性 ， 这亦可从清朝 中 央政府相 关官 员

的
一些零星报告 中 得到 证实 。 １ ７ ２ ３年 的 一份报告 中 称 ：

“

（税 收 ） 除供给 中 甸 喇 吗 ？之外 ， 存剩 者汇解与

罗 卜 藏丹津
”

③
， 即 税 收

一部分 留 给 当 地格鲁派寺 院 ， 剩 下 的 部分则 主要运送至青海 ， 供和 硕特蒙古之 日

常开销 。 《 松 巴佛教史 》 亦载 ：

赤 ？ 格敦 嘉 措在位 时 期 ， 青 海 的 官 员 扎 西 图 尔 （ 固 始 汗 的 小 儿 子 ） 之 子洛 桑 丹 增 将所 收 康

区
一

年 的 金税供 献 给 噶 丹 寺 ， 遂用 此黄金打造 的 金 片 把 宗 喀 巴 灵塔 包 裹起来 ， 并供 大金 灵塔 于

檀香木 宝 帐 （ 大 慈 法 王所 献 ） 中 间 。

？

这说 明 当 时驻 牧于青海 的 和 硕特蒙古在康 区征收 的 税 收 除 了 用 于其本身 的 开支 以 外 ，
还 用 于卫藏

地 区格鲁派寺 院 的 修缮 。 另 外 ， 和硕特还 曾 抽调康 区 乌拉前往青海修建拉 卜 楞寺 。 １ ７ １ ０年 ， 济农王 出 资

修建拉 卜 楞寺 时 ， 从
“
… … 阿坝 、 然木 多等属 部地 区 的 部众 中 征收赋税 ， 征调 乌拉劳役

”

， 修建拉 卜 楞寺 的

大经堂 ⑤
。

此外 ， 拉藏汗执杀第 巴桑杰嘉措后 ， 另 立益西嘉措 为六世达赖 喇 嘛 ，
此举遭到 以 察汗丹

津及其叔叔扎什 巴 图 尔 台 吉 为首 的 青海和 硕特 的 强 烈 不满 。 真假达赖 喇 嘛之争 由 此开始 ， 并持续 多年 ，

致使青海和硕特与拉藏汗对立 ，
二者不仅 围 绕真假达赖 喇 嘛展开权 力 争夺 ， 而且还在 围 绕康 区北部 的 属

地与差税征收展开了 激烈 争夺 。 康熙 四 十 八年 （ １ ７ ０ ９
）

—

月 ， 康熙给扎什 巴 图 尔敕谕 中 称 ：

ｊ
ｏｏ ．

ｇ＾ ｌ ｄ ａｎ ．ｓ ｅ ｒ ａ ，ｂ ａ ｒ ａ ｉ ｂｕｎ ｇｎ ｉ
 ｊ
ｅ ｒ ｇ

ｉｇ ｅ ｒ ｅｎｓｙｍ ｉｙｏｏ ｉｌ ａｍ ａ ｓ ａｇ
ｉｎ ｇ

ｈｕ ｌ ａ ｒ ａ ．ｇ
ｉｎ ｇｎ ｉ

ｔ ａ ｃ ｉｎｕｍ ｅ ｓ ｉｏｙｏｎ ｇ ｇ ｏ ． ｅ ｓ ｅ
ｇ ｅｍｕｂ ａ ｒｋ＾ｍｂ ａ ｉａ ｌ ｂ ａｎｄ ｅａｋ ｄ ａｈ ａｂ ｅｄ ａｈ ａｍ ｅ ．ｋ ｅｍｕｎ ｉｎ ｅｎｅｈ ｅ

ｓ ｏｎ ｇ
ｋ ｏ ｉａ ｌｂ ａｎ

ｇ ａ
ｉ ｆ ｉｂｕｋ ｉｎ ｉ ．

⑥

译 文 ： 昭 寺 、 甘 丹 寺 、 哲 蚌寺 、 色 拉 寺 等 各寺 喇 嘛们 ， 诵 经 、 习 经 方 面极 为 重 要 。 这 些 人 皆依

赖 巴 尔 喀木赋税 ， 故仍 照 前 收取 差 税 。

在清朝 中 央政府册封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 喇 嘛后 ，
经拉藏汗多次呈文 申 诉 ， 康熙下令扎什 巴 图 尔 台

吉将 巴 尔 喀木 赋税 归还给达赖 喇 嘛和 拉藏汗 。 随后 的几年 中 ， 拉藏 汗又 多次 呈文给理藩 院 、 康熙帝 ，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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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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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 仲优 ＊ 昂 青嘉布著 ， 香扎 ＊ 尕 布藏确 吉坚赞 整理 ， 多杰仁青译 ： 《 先祖言 教 》 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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］ ， 西 宁 ： 青海人 民 出 版社 ，

２ ０ ０ ８年 ， 第 １ ４ ５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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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初和 硕特蒙古在康 区 的 差税体 系 ？７ ５
？

求 照 例从青海 、 喀木地 区征税分给三大寺 。
① 由 此可 以 看 出

， 和硕特蒙古在康 区 征派 的 差役主要 用 于其

本部 的 日 常开销 和格鲁派寺 院 的 修缮 、 僧侣 的 日 常开销 。

四 、余论

１ ７世纪 中 期 至 １ ８世纪初 ， 受到清朝 中 央政府册封 的 和 硕特蒙古首领逐步控制 了 康 区大部地 区 ， 间接

治理和 经营康 区 八十余年 。 这实 际上是清初通过册封和硕特蒙古首领及格鲁派上层僧侣对康 区 实行 的
一种有效 的 间接 治理方式 。 在这

一过程 中 ， 伴随着和 硕特蒙古 的 军事拓展 ， 在康 区逐步建立起一套差税

体 系 。 这
一差税体 系 在和硕特蒙古 间接经营 和 治理康 区 的 过程 中 起着十分关键 的 作用 。

首先 ，
通过赋税和 差役 ， 和 硕 特蒙古在康 区形成 了 

一套等级性 的 地方社会关 系 网 络 ， 充分体现在其

将属 下 的 属 民 分 为减免 差税者 、 拉德和 米德三类 ， 分别进行赋税和 劳役 的 征派 ， 由 此 确 定 当 地人与和 硕

特蒙古 的 关系 网 络 。 但值得注意 的 是 ， 因 和 硕特蒙古在康 区 的控制 程度 因 地而异 ，
差税 的 体 系 也 因 地而

异 ， 尤 以 中 甸 最 为完善 ， 但也有一些地方仅是流 动性 的 征税和 征调 劳役 ， 并没有十分完善 的 差税体 系 。

其次 ， 从所征 派 的 差税 用 途来看 ， 和 硕特蒙古与格鲁派 除 宗教纽带外 ， 差税亦是维 系 和 硕特蒙古与

格鲁 派相互依赖关 系 的 经济纽带 。 和 硕特蒙古所征收 的 差税 一部分 为本部及驻康官 员 开销 ， 另
一部分

则 用 于格鲁 派 寺 院 的 各类开销 ， 如 寺 院修建 、 造像 、 僧侣 口 粮等 。 和 硕特蒙古通过征 战等形式控制 了 康

区 一些 比较重要 的 驿道 、 商业城市 ， 如 打箭炉 、 中 甸等 ， 再 以
“

供养
” “

捐 赠
”

等形式将部分康 区差税 用 于格

鲁派 的 宗教建设 中 ， 从而巩 固 二者 的 关 系 。

最后 ， 值得注 意 的 是 ， 彼 时清 朝 中 央政府正忙于巩 固 和经 略西北 ， 对于西藏地方和 康 区 则 主要通过

册封 固 始 汗及其子孙 的 方式 实现对西藏地方和康 区 的 治理 。 和 硕特蒙古在这些 区域 的 经 略 ， 包括差税

体 系 和 治理机构 的建立 ， 将原本较为分散 的 康 区逐步统
一起来 ， 为 日 后清朝 中 央政府进一步经略和 治理

康 区奠定 了 基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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